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

民事判决书 

（2021）京 0106民初 15194号 

原告：王俊秀，女，1968 年 9 月 30 日出生，汉族，无

业，住北京市东城区绿景馨园东区 10 楼 1单元 133 号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晓锐（原告之夫），住北京市东城

区绿景馨园东区 10 楼 1 单元 133号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洋，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 

被告：黄维录，男，1966 年 7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无

业，住安徽省无为县襄安镇团结街道东大街 130号。 

被告：凌士军，男，1970 年 10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无

业，住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旭东路三河巷 286号。 

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夏勇国，无为县开城镇法

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。 

原告王俊秀与被告黄维录、凌士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
本院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

告王俊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锐、黄洋，被告黄维录、凌

士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勇国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 

原告王俊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黄维录偿



还借款本金 651 631.53 元及利息（自 2019 年 7 月 19 日至

2020 年 8 月 19 日，按照月息 2%为 170 531.8 元；自 2020

年 8 月 20 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，以 651 631.53 元为基数，

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

四倍计算）；2.判令被告凌士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3.判令

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事实和理由：2018 年 4月 11 日，

被告黄维录向原告借款 100 万元并出具借条，借期至 2018

年 12 月 31日，口头约定月息 3%。原告于同日向被告黄维录

转账 97万元。被告在借期后支付了 5 期利息。借款到期后，

被告向原告还款 50 万元后，剩余款项至今未还，故原告诉

至法院。 

被告黄维录辩称：一、答辩人实际收到借款 97 万元，

原告主张借款 100 万元不能成立。二、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没

有约定利息，原告主张的利率不能成立。答辩人经人介绍与

原告相识，答辩人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，原告是出于朋友

之间的帮忙出借款项，当时没有约定利息，只是说事成以后

会感谢原告。答辩人向原告的汇款不是支付利息，其中有两

笔汇款分别为 20 万元、30 万元，答辩人不可能支付这么多

的利息，显然不符合利息的特征。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

与本案无关，不是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。三、

答辩人已向原告还款 69 万元，原告主张的尚欠本金金额不

能成立。四、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，

答辩人不欠原告任何借款。2019年底，原告通过担保人凌士

军及范晓宇等人与答辩人达成口头协议，同意答辩人以物抵



债，即同意答辩人将安徽省无为市襄安镇香谷现代城 1#楼

1402室（约 133个平方米）抵偿原告的余额借款（该房屋的

价值约 40 万元左右，其中包含当初承诺给原告一部分好处

费），并且答辩人将该不动产的钥匙交付给本案的担保人凌

士军及范晓宇，凌士军及范晓宇将钥匙交给原告指定的接收

人李克秀手中，因该不动产未能及时变现，约一年后原告反

悔，又将钥匙交还给凌士军，要求答辩人继续归还借款。综

上所述，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。 

被告凌士军辩称：一、答辩人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，答

辩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。该案约定了主债务还款期限，即 

2018年 1 2 月 31 日前付清。法律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担保

期限的，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期限为主债权期限届满

后的 6个月。被答辩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答辩人主

张担保责任的，答辩人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。二、主债权已

经消灭，答辩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。2019年底，原告通过答

辩人凌士军及介绍人范晓宇等人与黄维录达成口头协议，同

意黄维录以物抵债即同意黄维录将安徽省无为市襄安镇香

谷现代城 1#楼 1402 室（约 133 个平方米）抵偿原告的余额

借款（该房屋的价值约 40 万元左右，其中包含当初承诺给

王俊秀一部分好处费），并且黄维录将该不动产的钥匙交付

给本案的答辩人凌士军及范晓宇持有，答辩人凌士军及范晓

宇将钥匙交给原告指定的接收人李克秀手中，因该不动产未

能及时变现，约一年后原告反悔，又将钥匙交还给凌士军，

要求答辩人继续归还借款。综上所述，黄维录与原告之间的



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，答辩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。 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2018 年 4 月 11 日，黄维录

向王俊秀出具《借条》一张，载明：“今借到王俊秀人民币

现金壹佰万元整（￥1 000 000），经双方协商约定于 2018

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还清。特立此据。” 《借条》落款

有借款人黄维录的签名并按捺手印及注明身份证号，还有担

保人凌士军的签名。同日，王俊秀分两笔向黄维录转账 97

万元。 

本案审理过程中，王俊秀和黄维录一致认可实际出借的

借款本金为 97 万元。双方还认可黄维录于 2018 年 5 月 11

日还款 3 万元（支付至案外人王军账户）、于 2018 年 6 月

12 日还款 3 万元（支付至案外人王军账户）、于 2018 年 8

月 28 日还款 6 万元、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还款 3 万元、于

2018 年 10 月 13 日还款 3 万元、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还款

3 万元、于 2019 年 2 月 2 日还款 20 万元、于 2019 年 7 月

18 日还款 30 万元。王俊秀主张上述还款的中前六笔系支付

利息，后续两笔还款中也应当抵扣相应的利息。王俊秀提交

其妹妹与黄维录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根据前几笔打款的金额，

主张双方约定了月利率 3%的利息标准。黄维录主张双方未明

确约定利率。凌士军主张王俊秀未向其主张承担担保责任，

其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已届满。 

另，王俊秀向本院提交《关于本金及利息计算方法的说

明》，表明：因黄维录已支付 2018 年 4 月 11日至 2018年 9

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，其上述期间的利息按照月 3%的标准计



算；黄维录未及时足额给付 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8

月 19日期间利息，上述期间的利息其按照月 2%的标准计算；

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现行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

执行。 

上述事实，有《借条》、银行流水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

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。 

本院认为，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。双方一致

认可实际出借的本金为 97 万元，本院予以确认。关于已还

款项，双方对款项性质有争议，即双方争议是否约定了月利

率 3%的利息。根据王俊秀妹妹与黄维录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

的内容以及黄维录实际汇款的情况，本院认为黄维录明知利

息的存在。诉讼过程中，黄维录否认利息的存在，有违诚实

信用原则。故根据王俊秀主张双方约定了月利率 3%的利息，

有证据予以支持，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信。关于王俊秀主张

黄维录尚欠的本金，利息部分超过规定的部分应当抵扣本金，

具体数额本院结合王俊秀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予以核算后

确定。关于王俊秀主张的逾期利息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

予以支持。关于凌士军的保证责任，双方未明确约定担保期

限，而依据法律规定，凌士军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已届满。

故王俊秀要求凌士军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，本院不予支

持。 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，《中华



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第二十六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5]18 号）

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

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2020年修正）第二十八

条、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黄维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王俊秀偿还借

款本金 568 108.74 元并支付利息（截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

九日的利息为 148 087.01 元；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至

实际清偿之日，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）； 

二、驳回王俊秀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5158元，由王俊秀负担 417元（已交纳），

由黄维录负担 4741 元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）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
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审  判  员   汪芬丽 



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

法 官 助 理   阚 爽 

书  记  员   辛 靖 

 


